
 

 

证券代码：600228                      证券简称：ST 昌九                     公告编号：2019-042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企业处置资产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昌九农

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昌九农科”）之子公司江苏昌九农科化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昌九农科”），通过公开交易方式处置 654 台（套）安

全合规水平较低的机器设备。经过相关意向受让方投标报价，四川宏远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宏远”）以 185 万元人民币报价中标。江苏昌九农

科与四川宏远签订转让合同，转让价格为 185 万元人民币，成交金额较评估价

格溢价 3.2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苏昌九农科已经收到受让方支付的全部

交易价款。目前，江苏昌九农科正在积极协调安排相关设备拆卸交付有关工作。 

 

一、资产处置基本情况 

为充分贯彻落实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关于安全生产的要求、进一步提升

公司安全标准，彻底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江西昌九农科经其董事会、股东会以及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对 654 台（套）安全标准较低的设备予以公开

处置。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述机器设备账面价值为 585.29 万元人民币，设备

残余价值评估值为 179.22 万元人民币。 

江苏昌九农科以评估值为底价，通过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公开处

置公告，依法委托有关招标代理机构组织办理现场踏勘、开标、评标、定标以及公

示等程序。经过相关意向受让方投标报价，四川宏远以 185 万元人民币报价中标，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昌九农科最终依法确认四川宏远为本次设备处置的受让方，最终成交价格较评

估值溢价 3.23%。 

二、受让方及合同签约、履行进展情况 

（一）受让方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四川宏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563282224C 

3. 企业住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晋阳巷 2 号二区 4 栋 1 层 3 号 

4. 法定代表人：赵琨 

5. 注册资本：20,000.00 万人民币 

6.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防水工

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公路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房屋拆除工程（不含爆破）、特种作业工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堤防工程、隧道工程、铁路工程、环保工程、地

基与基础工程、消防设施工程、电梯安装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通信工程、电力

工程、化工石油工程、模板脚手架工程、建筑劳务分包，光伏电力设备上门安装维

修，环保工程的设计、施工，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及其他污染治理，再生资源

回收（不含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报废汽车等需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灌溉设

备、管件生产（仅限分支机构在工业园区内从事生产），不锈钢制品加工（仅限分

支机构在工业园区内从事加工），机械设备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普通货运，销

售：第一类医疗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光伏产品、机械设备、建

材、钢材、五金产品、电线电缆；商品批发与零售。 

李爱国持有四川宏远 99%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四川宏远及其控股股东与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公司了解核实，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显示，四川宏远依法存续

经营，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果

显示，四川宏远未列入被执行人信息或被列为失信执行人名单；中国裁判文书网查



 

 

询结果显示，四川宏远相关诉讼系其经营业务纠纷，未发现诉讼案件或裁决文件对

四川宏远主体资格、信用等级、履约能力造成明显重大不利影响。 

（二）合同签约及履行情况 

2019 年 12 月 9 日，江苏昌九农科与四川宏远签订废旧设备转让合同。 

2019 年 12 月 10 日，江苏昌九农科收到四川宏远支付的 185 万元人民币款项。 

目前，双方正在积极协调安排相关设备拆卸交付有关工作。 

（三）设备转让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江苏昌九农科化工有限公司 

乙方：四川宏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 项目名称及内容（摘要）：江苏昌九农科化工有限公司部分废旧机器设备转

让项目。 

2. 合同价款：人民币壹佰捌拾伍万元整（¥：185 万元，含税）。 

3. 货款交付：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乙方以现金转帐方式一次性向甲方支付

全部货款。 

4. 项目交付（摘要） 

（1）交付方式：乙方提货。 

（2）项目按设备现状原地交付。项目交付除甲方无偿提供乙方工作人员生产

区内住宿场地和生活、作业用水（深井水，不含饮用水）外，其他包括安全管理、

工艺交出、运行用电、拆卸、包装、运输、周边协调等所有工作以及相关费用均由

乙方自行承担。 

（3）项目交付地点为甲方项目所在地经甲乙双方确定的界区内，交货期限为

合同生效后 60 天……在乙方付清货款前，标的所有权属于甲方。 

（4）按照甲方项目所在地安全、环保等管理部门的要求，乙方承诺及时将相

关资质、拆除方案、安全管理规定等按照甲方项目所在地管理部门的要求报备。 

（5）双方确认本合同签署前，甲方已经向乙方详细告知了工艺流程、生产原

料、理化特性等，并向乙方报送了相关材料。提货过程中包括工艺交出、拆装物流

等发生安全等事故或相关任何财产损失、人身伤害赔偿的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由乙



 

 

方自行承担。 

（6）在合同约定期限内甲方违约未能及时交货的，标的的灭失、毁损的风险

由甲方承担；因乙方违约致使甲方拒绝交货、延期交货的，产品的灭失、毁损的风

险由乙方承担。 

（7）乙方按照双方确认的施工方案进行作业并完备相关操作及手续，乙方提

货时应当注意安全，若发生事故或货物损失，其法律责任及相关损失全部由乙方自

行承担。 

5. 合同的生效与解除与终止 

本合同经双方盖章或授权代表签字且甲方收到乙方付款后生效。 

双方协商一致的，可以终止合同的履行。一方根本性违约的，另一方有权解除

合同，但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对方。 

6. 违约责任 

（1）本合同签订后，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包括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及主张权利的损失等费用）。 

（2）乙方未能按约定支付货款，甲方有权拒绝交货，并由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乙方逾期支付任何一笔罚款，自逾期之日起，每日按逾期金额的千分之五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逾期支付超过十天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且不退还乙方货款。 

7. 其他约定事项 

（1）本合同未约定的事项，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合同书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2）签订本合同时，经乙方盖章确认的书面报价、甲方相关会议纪要、双方

确认的施工方案等为双方确认的合同附件，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

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 争议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甲方所在地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三、资产处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处置不涉及关联交易、人员安置、土地租赁、股权交易等其他安排事

项，对公司影响分析如下： 

（一）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本次安全合规程度较低的设备资产及时处置，

有利于提高如东生产线安全生产合规水平。 

（二）对公司生产线合并的影响：江西昌九农科已采取采购或更新方式确保江

苏如东基地生产线设备处于安全合规状态，预计不会对生产线合并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三）对公司财务情况的影响：本次设备成交价低于账面价值，公司初步推测

将导致江苏昌九农科 425 万元人民币损失，相应会导致公司净利润损失。公司将按

照会计准则有关要求，确认该笔交易影响的报告期以及具体损益数据，以最终审计

数据为准。 

四、风险提示 

（一）安全环保合规风险。本次资产处置后续交付涉及化工专业机器设备的拆

卸、运输等工作，涉及安全、环保合规风险事项。本次合同签订前，江苏昌九农科

已经向受让方详细告知了有关设备涉及的工艺流程、生产原料、理化特性等，并报

送了相关资料。四川宏远承诺及时将有关安全资质、拆卸方案以及安全规范向所在

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并承担设备交付中发生的任何安全事故、财产损失或人

身伤害责任。公司将督促江苏昌九农科、四川宏远安全、稳妥开展交付工作。 

（二）交付损失或履约风险。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江苏昌九农科未能及时交付

相关设备的，相关设备灭失损毁风险由江苏昌九农科承担，因四川宏远违约导致交

付迟延的，相关设备灭失损毁风险由四川宏远承担，双方亦可能就合同履行产生纠

纷。公司将积极督促江苏昌九农科、四川宏远依法依规及时办理交接手续。 

（三）对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本次设备成交价低于账面价值，该损

失将在合并报表层面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损失金额及处置影响的具体报



 

 

告期以最终审计数据为准。 

（四）专业评判、前瞻预测风险或其他风险。公司对于安全监管、设备安全性

的分析，有关安全技术专业、设备性能、评估定价方面的评估，可能存在历史文件

遗漏、专业评判误差或因可变因素、不可预计因素而变化的情况，亦可能与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审计机构、其他专业机构的意见存在差异。

因已知信息范围、风险识别能力相对有限，仍可能存在未被判断或识别的风险。公

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有关分析测算、前瞻预测内容不构成对投资者的

实质承诺，应当以有关机关最终认定、最终交易情况或审计意见为准。如公司后续

发现明显且重大实质影响的风险事项，公司将按规定予以披露，请投资者充分注意

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下属企业关于资产处置的报告； 

2.  《江苏昌九农科化工有限公司部分废旧机器设备转让合同》。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